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 年7月25 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3781號      
訴願人：李00     住址：南投縣00鄉00村17鄰頂坑巷23號
代理人：000     地址：台中市00路十街112-1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鑑界事件，不服本縣南投地政事務所關民國（以下同）105年5月12日土地複丈字第113800號鑑界結果，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本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就其經管之本縣中寮鄉先驅段221地號土地申請鑑界，案經南投地政事務所以105年5月12日土地複丈字第113800號收件，並經派員於105年6月17日實地施測，訴願人為毗鄰同段222地號所有人，因對於南投地政事務所鑑界之結果不服，於同年6月22日提起訴願，案經南投地政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規定：「鑑界複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分別定有明文。
2、 查中寮鄉先驅段226地號(鄰近土地221、222地號)於100年10月26日申請鑑界，並於101年2月10日經南投縣政府再鑑界完竣，本案南投地政事務所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辦理，鑑界結果與南投縣政府測量結果，並參考航照圖和地籍圖套繪之成果相符，並無違誤，至於訴願人聲請依據「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辦法」辦理中寮鄉地籍圖重測乙案，但該辦法已於95年4月24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3685號令廢止，礙難執行，合先敘明。
3、 再參照行政法院51年度判字第89號判例：「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乃不動產所有權之爭執，係屬民事訴訟範圍。本件被告官署就原告與○某之土地界址歷次所為之測丈鑑定結果如何，究竟是否可資依據，該受理民事訴訟之法院有權斟酌取捨，核與中央或地方官署本於行政權力所為之違法或不當處分致損害人民權益之情形，顯有不同，自不容視被告官署此項測丈鑑定行為為行政處分而對之提起訴願。」、51年度判字第 226號判例：「原告所有土地，與○某所有土地因經界發生爭執，經○某申請被告官署所屬之麻豆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此項測量結果，原無確定私權關係之效力，原告對之既有爭執，自可訴由普通法院審理裁判。而被告官署所屬麻豆地政事務所所為之測量工作，尤不能視為被告官署之處分，既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原告自不得以行政爭訟方式，請求救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號裁定：「地政事務所所為之鑑界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行政機關完成鑑定後僅是將鑑定結果分送有關機關及當事人，該鑑定行為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裁定97年度裁字第5102號裁定：「地政機關就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判或行政處分之依據，始生依鑑定內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定後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明，並非行政處分。」本案訴願人不服南投地政事務所105年5月12日土地複丈字第113800號鑑界結果提起訴願乙案，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鑑界僅係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既無行政處分之存在，訴願人自不得以訴願方式，請求救濟。
4、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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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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